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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指南

（该指南填写“广元市利州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项目申报书”）

1、 资金支持方式
专项资金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
2、 支持经费
 拟支持两个项目，每个项目支持不超过10万元。
3、 实施周期
 项目执行期2年，起止时间为2025年12月-2027年11月。
四、支持方向与重点
（一）食品饮料。广元特色茶加工关键技术产业化应用与示范、茶叶发酵调控、黄茶精准闷黄等技术集成示范，特色茶自动化加工设备示范推广；地源性非粮饲料资源贮藏保鲜、高效转化技术应用示范及产业化。
（二）机械电子、低空经济。基于韵律控制程序的智能往复运动功能椅产业化示范应用、智能传动系统与家居控制技术融合试验示范，新型智能电子产品推广示范；新能源航空器整机系统与动力技术示范推广，无人机研发与产业化。
（三）先进材料。高性能铝基材料先进制备技术引进与示范，铝基材料强度和导电性提升试验示范；工业硅绿电驱动低碳冶炼关键技术示范推广，先进硅基材料生产装置示范应用和产业化；聚氨酯材料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示范与产业化。
五、考核指标
项目示范期内，建设中试生产线1条，或建成市级中试研发平台1个，或制定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1项；先进材料领域项目实现销售收入1400万元以上，食品饮料、机械电子、低空经济领域项目实现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培养技术经纪人2名以上。
六、申报要求
（一）重点支持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2024年或2025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二）牵头申报企业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签订合作协议，知识产权权属清晰，权利义务明确。
（三）每个单位申报不超过1项。
（四）申报企业资产及经营状态良好，具有良好的资金筹措能力，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2:1。
（五）申报企业应具备良好的研究开发能力和产业化条件，有稳定的研发投入。企业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应达到700万元以上（或获得中试投资300万元以上），须提供2024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申报单位对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的真实性负责）。
（六）转化成果应已完成研发且进入中试阶段，具有良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七）转化成果必须是2022年9月1日以后取得的发明专利（含国际PCT 专利、植物品种权），或获省级以上科技奖励的科技成果或承担市级及以上重点研发计划验收通过后的项目成果。
